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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社会开放服务“排行榜”的评价要求、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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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750  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39604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DL/T1842  垃圾发电厂运行指标评价规范
DL/T1937  垃圾焚烧发电厂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DL/T20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启动试运及验收规程
CJJ 90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CJJ 128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标准
CJJ/T212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监管标准
CJJ/T 137  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
HJ 1134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GB 18485、GB/T39604、DL/T 184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评价要求
基本要求
近三年，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无较大及以上环境、安全、质量事故。未收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
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应根据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建立并运行相应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鼓励企业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建立更高水平的相关管理体系。
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精细运营服务已实现制度化、程序化、标准化和数字化，选址要求、技术要求、入炉废物要求、运行要求、排放控制要求、监测要求应满足GB 16889、GB 18485、DL/T 1937、DL/T 2013、GB/T 1842、CJJ/T 212、GB/T 18750、CJJ 128、CJJ/T 137、CJJ 90、HJ 11340的规定要求。
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商业运行一年及以上，设计规模达到500t/d及以上。
评价指标体系及要求
4.2.1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社会开放服务“排行榜”评价要求包括：社会开放服务方式、便捷预约渠道、公众开放点位及场地、安全保障措施、配备社会开放体验设备、配套活动场地建筑面积、制度建设、开展专业团队建设、开展人员专业培训频次、讲解模式多样性、接待公众人次、拍摄专业视频宣传材料、市级以上相关荣誉、社会责任绩效、社会合作渠道，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社会开放服务“排行榜”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序号
	评价
指标
	指标
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依据/方法

	
	
	
	先进水平
（5星）
	平均水平
（4星）
	基准水平
（3星）
	

	1
	社会开放服务方式
	本文件
	全天开放，随时可以预约
	每周固定时间开放且≥0.5天
	只在宣教日等特殊时间开放
	附录A1

	2
	便捷预约渠道
（项）
	本文件
	≥3
	2-3
	1
	附录A2

	3
	公众开放点位及场地
（个）
	本文件
	≥8
	4-8
	≤4
	附录A3

	4
	安全保障措施
（项）
	本文件
	≥8
	4-8
	≤4
	附录A4

	5
	配备社会开放体验设备
（种/项）
	本文件
	≥8
	4-8
	≤4
	附录A5

	6
	配套活动场地建筑面积
（m2）
	本文件
	≥1000
	200-1000
	≤200
	附录A6

	7
	制度建设
（项）
	本文件
	≥5
	2-5
	1
	附录A7

	8
	专业团队建设
	本文件
	专职人员2人以上
	专职人员1人
	均为兼职人员
	附录A8

	9
	开展人员专业培训频次
（场次/年）
	本文件
	≥3
	1-3
	一次性培训上岗
	附录A9

	10
	讲解方案多样性
	本文件
	针对不同参观人员有3套及以上讲解方案
	针对专业及非专业人员有2套讲解方案
	不同参观人员有1套讲解方案
	附录A10

	11
	拍摄专业视频宣传材料

	本文件
	3套及以上
	2套
	1套
	附录A12

	12
	接待公众人次
（人/年）
	本文件
	≥1000
	500-1000
	≤500
	附录A11

	13
	市级以上相关荣誉
（项）
	本文件
	≥10
	2-10
	1
	附录A14

	14
	社会责任绩效
（项）
	本文件
	≥6
	3-5
	≤2
	附录A15

	15
	社会合作渠道
（项）
	本文件
	≥2
	1
	无
	附录A17



4.2.2 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社会开放服务方式主要是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接待、参观、活动的开放日占全年的比值，其中全年开放，随时可以预约达到先进水平；每周固定时间开放且大于半天达到平均水平；只在宣教日等特殊时间开放达到基准水平。
4.2.3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便捷预约渠道，要求为大众提供包括但不限于APP预约，微信端、网页端预约、电话预约等预约通道，其中预约方式3项及以上达到先进水平；预约方式2-3项达到平均水平；预约方式1项达到基准水平。
4.2.4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公众开放点位及场地，要求开放点位及场地包括但不限于会议厅、主控室、科普展厅、垃圾吊控制室、卸料大厅、参观廊道、咖啡厅、图书室、党建区域等，其中开放点位8个及以上达到先进水平；开放点位4-8个达到平均水平；开放点位4个及以下达到基准水平。
4.2.5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安全保障措施，要求为在参观区域内配置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帽、警示牌、警示灯、医疗应急箱、安全监控设备、参观引导及疏散指示、消防系统器材、广播、门禁识别系统、安全防护标识标语等设施设备，其中安全保障措施达到4项及以上措施达到先进水平；2-4项措施达到平均水平；配有安全帽等基本措施达到基准水平。
4.2.6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备社会开放体验设备，要求配置包括但不限于观光车、讲解助听器、入厂胸牌、雨伞、参观手册、纪念手办、残疾人通道等多种辅助参观设施；通过声光电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现场设置垃圾分类、垃圾处理小游戏、VR、触摸互动等活动设备，设置线上参观或互动等参观体验设备，其中配置8种及以上达到先进水平；配有4-8种达到平均水平；4种以下达到基准水平。
4.2.7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活动场地建筑面积，要求包括但不限于科普展厅、参观廊道、观影厅、培训教室、室外活动场地等建筑面积合计。其中1000平方米及以上达到先进水平；200-1000平方米达到平均水平；低于200平方米达到基准水平。
4.2.8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制度建设，要求制定并实施社会开放活动相关管理制度达到数量水平，相关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开放时间管理制度、开放区域管理制度、活动组织管理制度、讲解接待专业人员管理及培训制度、访客接待流程及相关程序性规范、工艺展示内容相关管理规范、社会开放服务岗位责任、应急疏散预案等，其中5项及以上相关制度达到先进水平；2-5项相关制度达到平均水平；制定1项相关制度达到基准水平。
4.2.9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专业团队建设，要求为社会开放服务组建专业接待团队，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负责接待、引导、讲解、活动组织、培训指导等工作。其中要求专职人员2人及以上达到先进水平；专职人员1人达到平均水平；均为兼职人员达到基准水平。
4.2.10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展人员专业培训频次，要求垃圾焚烧发电厂对社会开放服务专业团队人员开展接待、引导、讲解、活动组织、培训指导、安全督导等相关专业培训活动，其中要求3场（次）/年及以上达到先进水平；1-3场（次）/年达到平均水平；均为一次性培训上岗达到基准水平。
4.2.11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讲解方案多样性，要求为不同参观人员制定不同讲解方案及参观线路，其中针对中小学生、高职及大学生、社会公众、政府官员、行业专业人员等不同参观人员有3套及以上讲解方案达到先进水平；2套讲解方案达到平均水平；仅有1套讲解方案达到基准水平。
4.2.12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拍摄专业视频宣传材料，要求拍摄有专业视频宣传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垃圾处理厂宣传视频、科普讲解视频、专业教育视频、活动宣传视频、环保宣传视频等，其中拍摄3套及以上视频材料达到先进水平；拍摄2套视频材料达到平均水平；拍摄1套视频材料为基准水平。
4.2.13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接待公众人次，要求为全年针对中小学生科普教育，大中院校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开展教育、实习专业活动，以及开展技术经验交流、专家座谈、人才培训、展览展示等行业活动，社会团体参观交流，所有接待人次的合计，其中每年接待1000人次及以上达到先进水平；每年接待500-1000人达到平均水平；每年接待500人次以下达到基准水平。
4.2.14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市级以上相关所获荣誉，要求是自商业投入运营以来获得国家级、省级、市区级、行业平台所授予的包括但不限于环境教育/培训/实习/科研基地、受公众欢迎环境基础设施、行业标杆厂等相关荣誉数量，其中获得荣誉10项及以上达到先进水平；2-10项达到平均水平；1项荣誉为基准水平。
4.2.15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社会责任绩效，要求为防止不良影响和使垃圾焚烧发电厂对社会和环境更负责任有关的活动、服务、产品、体系等，包括但不限于有信息公开渠道，排放指标公示，承担周边社区和环境的责任、活动设施对外开放，解决周边就业、处理涉疫垃圾、打假销毁、扶贫助农等。其中承担6项及以上达到先进水平，3-5项达到平均水平，2项及以下达到基准水平。
4.2.16评价垃圾焚烧发电厂社会合作渠道，要求为与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行业协会、行业平台等通过科研项目、验证基地、培训基地、实践基地等合作方式拓宽社会开放服务领域与范围，合作渠道达到2种及以上为先进水平，1种合作方式达到平均水平，无合作为基准水平。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bookmark: _Hlk106742038][bookmark: OLE_LINK18]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社会化运营服务的评价结果划分为五星级、四星级和三星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2。达到三星级要求及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进入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社会化运营服务企业标准排行榜，评价结果作为“领跑者”评价的依据之一。

表2 指标评价要求及等级划分
	[bookmark: OLE_LINK11]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五星级应同时满足
	满足基本要求
	评价要求中全部指标达到先进水平

	四星级应同时满足
	
	评价要求中全部指标达到平均水平

	三星级应同时满足
	
	评价要求中全部指标达到基准水平




（规范性）
评价要求判断依据和方法
A.1社会开放服务方式
评价内容：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接待、参观、活动的开放方式，可通过开放日占全年的比值进行评价。
判断依据：查验相关活动记录等文件证明材料。
A.2便捷预约渠道
评价内容：为大众提供包括但不限于APP预约，微信端、网页端预约、电话预约等线上预约通道，统计访客姓名、电话等基本信息以及客流量信息，提供精细化预约管理。
判断依据：查验相关文件及证明材料，并登陆相关预约通道，进行线上预约操作。
A.3公众开放点位及场地
评价内容：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具体点位，包括但不限于会议厅、主控室、展厅、垃圾吊，卸料大厅等，开放点位及内容见表A.1。
表A.1 开放点位及场地
	序号
	路线规划
	开放内容

	1
	沙盘
	查看厂区总体布局

	2
	科普展厅
	各种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及处理工艺情况

	3
	卸料大厅
	介绍运输车卸料等情况

	4
	主控室
	展示主控室作用及工作流程

	5
	垃圾吊区域
	介绍垃圾池及垃圾抓斗操作情况

	6
	会议室
	可观看企业宣传片及座谈交流

	7
	观影厅
	播放相关视频宣传资料

	8
	室外活动配套措施
	篮球场，足球场，图书馆等

	9
	参观廊道
	包括焚烧炉，汽轮机，烟气净化系统等一览

	10
	咖啡馆
	提供休息娱乐服务

	11
	培训教室
	提供培训相关服务

	12
	党建活动区
	开展党建活动



判断依据：根据要求查验开放点位、开放内容的相关文件及证明材料。
A.4安全保障措施
评价内容：
（1）针对社会开放服务设有安全机构、制度与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设置专门安全机构，有健全的安全保护制度；有安全人员，工作人员到岗到位，并在游客集中和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分布，且人员应与社会开放活动规模及性质相适应；制定安全应急处置预案，职责明确，程序清晰，尤其是针对特殊情况的安全处置，包括突发情况、传染病疫情等特殊情况，预案反响迅速，组织得力，替代设施到位，处置效果好。
（2）针对社会开放服务安全设备设施齐全，包括但不限于危险地带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安全帽、医疗应急箱、防火设施、地面防滑处理、无障碍设施等，应符合安全规定；安全警告标志、标识应齐全、醒目、标准；安全说明或须知等要求置于醒目位置，并在社会公众参观前开展安全教育。
（3）建立完善视频监控系统，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对人员安全的及时、准确识别判断，并能够指导相关人员及时发现，开展内部相关救援，并建立紧急救援预案。
判断依据：查验现场安全措施配套情况、记录文件及证明材料。
A.5配备社会开放体验设备
评价内容：配套有观光车、讲解助听器、入厂胸牌、雨伞、参观手册、纪念手办等多种辅助参观体验设备；厂区现场设置垃圾分类、垃圾处理小游戏、VR、触摸互动等活动设备，设置线上参观或互动。
判断依据：查验现场辅助设备配套情况。
A.6配套活动场地建筑面积
评价内容：要求为包括展厅、多功能厅等建筑面积合计。
判断依据：查验建设面积及证明材料。
A.7 制度建设
评价内容：要求制定并实施社会开放活动相关管理制度达到数量水平，相关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开放时间管理制度、开放区域管理制度、活动组织管理制度、讲解接待专业人员管理及培训制度、访客接待流程及相关程序性规范、工艺展示内容相关管理规范、社会开放服务岗位责任、应急疏散预案等。
判断依据：查验相关管理制度文件及证明材料。
A.8专业团队建设
评价内容：为社会开放服务组建专业接待团队，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负责接待、引导、讲解、活动组织、培训指导等工作。
判断依据：查验人事管理档案及活动记录等文件证明材料。
A.9开展人员专业培训频次
评价内容：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对专业团队人员开展接待、引导、讲解、活动组织、培训指导、安全督导等相关专业培训活动。
判断依据：查验人事管理档案及培训记录等文件证明材料。
A.10讲解方案多样性
评价内容：要求为不同参观人员制定不同讲解方案及参观线路，包括但不限于中小学生、高职及大学生、社会公众、政府官员、行业专业人员等。
判断依据：查验相关解说词等文件证明材料
A.11拍摄专业视频宣传材料
评价内容：垃圾焚烧处理厂拍摄有专业视频宣传材料数量，包括但不限于处理厂宣传视频、科普讲解视频、专业教育视频、活动宣传视频、环保宣传视频等，通过现场展播、线上播放等方式进行宣传推广。
判断依据：查验视频档案、视频播放记录等文件及证明材料。（是否可以将媒体报道的次数或级别纳入评价）
A.12接待公众人次
评价内容：全年针对中小学生科普教育，大中院校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开展教育、实习专业活动，以及开展技术经验交流、专家座谈、人才培训、展览展示、社会团体参观交流等行业活动，所有接待人次的合计。
判断依据：查验相关访客记录，预约记录等证明材料。
A.13 市级以上相关所获荣誉
评价内容：垃圾焚烧厂建成以来获得国家级、省级、市区级、行业平台等在环境教育/培训/实习/科研基地、受公众欢迎环境基础设施、行业标杆厂等相关荣誉数量。
判断依据：查验所获荣誉证书，奖牌等证明材料。
A.15社会责任绩效
评价内容：要求为防止不良影响和使垃圾焚烧发电厂对社会和环境更负责任有关的活动、服务、产品、体系等，包括但不限于有息公开渠道，排放指标公示，承担周边社区和环境的责任、活动设施对外开放，解决周边就业、处理涉疫垃圾、打假销毁、扶贫助农等。
判断依据：查验照片，文件等证明材料
A.16 社会合作渠道
评价内容：与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行业协会、行业平台等通过科研项目、验证基地、培训基地、实践基地等合作方式拓宽社会开放服务领域与范围。
判断依据：查验照片，文件等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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